
  

從協力治理觀點 

論我國刑事義務勞務制度的建構與發展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黃榮護※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 吳永達※ 

摘要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衝撃下，以公私夥伴關係為公共政策發展主

軸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理論，正風起雲湧地影響著全世界各個

國家的政府再造運動。我國政府的司法部門，在偵查與審判的辦案效率與公平、

正義法治精神的有效發揮等方面，長期以來，一直無法滿足民眾的期待，深受社

會批判。為提昇民眾對司法的滿意與信賴度，司法機關近年來突破傳統垂直式的

權力思考模式，以協力治理的夥伴槪念，推出了相當於國外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的刑事「義務勞務」制度，積極結合社會第三部門力量，來降低政府負

擔，並提昇服務效能的司法政策，其建構與發展的情形，深值觀察研究。 

本文透過官方文獻與國內外網站等既有資料的比對分析，並綜合對義務勞務

執行機構所進行的深度訪談結果，發現本項制度設計，確實能夠發揮「降低政府

成本，提昇社群效益，將司法阻力化為社會助力；體現我國公民社會與社區意識

理念的成熟度」、「將司法教化功能隱逸在刑事處罰之中，使司法的正義性與威嚇

性在人權與尊嚴之間維持衡平關係」等政策效果。惟從政策執行的過程與相關數

據的比對分析中，亦發現諸多值得改善的問題，對此，本研究亦提出數點建言，

期待本項制度在不斷的改革、修正下，能逐漸嚴整、精實，以增加民眾對政府從

事司法改革工程的滿意與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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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衝撃下，以公私夥伴關係為公共政策發展主

軸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理論，正風起雲湧地影響著全世界各個

國家的政府再造運動，美國政治學者 B. Guy Peters 即指出未來政府治理有四種

主要模式：即市場式政府(Market Government)、參與式政府(Participative 

Government)、彈性式政府(Flexible Government)、解制式政府(Deregulated 

Government)1。近幾年來，台灣亦無例外地，不斷在公共安全、環境保護、衛生醫

療、都市發展與社會服務等各個不同公共政策領域中，引進市場機制或民間社會

的協力治理力量，而這種新的治理槪念，是否果爾在我國政府的各個公共領域中

提昇了治理效能，殊值進一步檢視。 

特別是在我國政府的司法部門，偵查與審判的辦案效率與公平、正義法治精

神的有效發揮，長期以來，一直無法滿足民眾的期待，甚至受到社會各界嚴厲的

批判2。為提昇民眾對司法的滿意與信賴度，司法機關可以說是勵精圖治，不斷端

出司法改造的牛肉，而在諸多改造方案中，突破傳統司法垂直式的權力思考模式，

以協力治理的夥伴槪念，積極結合社會第三部門力量，來降低政府負擔，並提昇

服務效能的司法政策，莫過於近年來，將輕微的犯罪案件，以「社區處遇」精神，

令犯罪人進入「公益團體」、「社區」或「地方自治團體」實施「義務勞務」以

                                                 
1參見孫本初 (2000)，《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台北：智勝。 
2
民國 92 年 1 月 23 日台灣日報報導：「1 月 20 日，司法院大開鍘，一口氣議處了八個法官，送辦

主因都是積案，司法院大動作時背後暴露社會對積案的高度不滿，到 1 月 17 日為止，移送審理的

重大金融犯罪共 104 件，起訴 60 件，一審已判決的卻只有一半！是法官怠惰？還是制度出錯？台

灣司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92 年 1 月 28 日中國晨報報導：「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公布『台

灣地區民眾對政府防治犯罪滿意度與民眾被害經驗調查研究』，就 91 年 1 月到 12 月間，民眾對犯

罪率盛行、刑事司法體系滿意度，在 1198 個有效樣本，誤差值為±2%的情況下取得資料。民眾對

司法部門防制治安工作的態度上，對司法審判的信任度只有 26.2%，58%的民眾對司法審判公正性

持懷疑態度，而 52.1%的民眾對檢察官辦案及起訴持懷疑態度，此外，高達百分之 65.9%的民眾，

懷疑現行監獄的矯正制度能有效矯治犯罪人」。 



  

代替處罰的刑事轉向制度，而其制度的建立以及延展的效果如何，更值得吾人觀

察研究。 

貳、文獻檢閱 

1990年代以降，公共與私人夥伴關係的形成，已成為世界各國政策執行的主

流工具，它不僅被視為控制成本與效率的有效機制，更被認為是發展社會資本的

基石。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否果然能成功遂行公共政策，成為新治理工具，深受期

待，而解釋協力治理夥伴關係的理論文獻，也相當多元與分歧。 

一、協力治理相關理論探索 

在 國 外 的 重 要 研 究 資 料 3 中 ， Harding (1990:110) 認 為 公 私 協 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係指在公私部門中，基於參與者的自願，所建立

起足以改善國家經濟或民眾生活品質的共同行動；Bailey(1994:293)認為公私協

力 乃 來 自 於 超 過 一 個 部 門 之 利 益 聯 盟 ， 所 為 之 策 略 行 動 ； Max O. 

Stephenson(1991:110)認為所謂公私協力即政府與私部門間一種動態的互動關

係。在國內，相關的理論建構仍屬啟蒙階段，研究文獻並不多見，江明修（民 88：

153）認為公私協力是公民或第三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其目的不僅是試

圖將民間「創業精神」及「成本效益分析」，帶入政府服務功能中，更重要的是邀

請民間組織，基於「公民參與」和共同承擔公共責任的自覺，與政府共同從事公

共事務執行和公共建設工作。吳英明（民 83：61）認為，公私協力係指特定事務

的參與者，形成一種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私部門，而是屬於公私部門結合而成的

關係，其參與者對該事務之處理具有目標認同、策略一致及分工負責的認知與實

踐。 

                                                 
3
以下國內外學者之引證資料，採自江明修、黃仁俊、游淑綺、李汪諭（2000），《政府與第三部門

關係之理論與辯證與實務析探》，第一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與江明修、李盈盈、黃

雅芳、李汪諭（2001），《政府與第三部門關係之理論與辯證與實務析探》，第二期，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而英文中治理(governance)之內涵，在古希臘文與拉丁文中有指導(guide)

以及駕馭(steering)之意，常與政府(government)一詞的意涵相互運用。事實上，

政府與治理是兩個不同概念，史茂思(M. C. Smouts)認為治理具有四項特質：(1)

它不是政治系統，也不是活動，而是一種過程；(2)強調相互調適(accommodation)

關係；(3)同時包括公私部門；(4)強調持續的互動。因此，治理為一制度安排，

不僅有助於解決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更可透過公私部門行動者密切互動，營造

一個有利於治理活動的社會制度環境。另就國家本位及控制權的宏觀角度而言，

國家權力在整個治理結構中，呈現三種移轉型態：(1)為向上(upward)移轉至國際

行動者與組織：主要著眼於跨國合作來解決當代的政策問題，國家必須把部分主

權讓渡給國際性組織，如 WTO架構下各國關稅政策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的約制； WTO

架構下各國的衛生防役政策亦必須遵守國際規範，不得由個別國家各行其事；(2)

為向下(downward)移轉至區域、城市與社區：為求公共服務遞送能確實到達人民，

國家權力(人事權、財政權等)下放給地方政府，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隸屬關係，由

垂直監督逐步轉變為垂直合作甚至平行夥伴(partnerships)關係；(3)為向外

(outward)移轉至國家眾多裁量下運作的機構：為引進民間力量來協助執行公共政

策，透過非營利組織(NGO)的引進，業務委外(outsourcing)及行政法人的建制等

新措施，在特定的公共政策領域中，由政府賦能交由民間第三部門來遂行公權力4。

而本研究，司法機關將輕微的犯罪案件，以「社區處遇」精神，令犯罪人進入「公

益團體」、「社區」或「地方自治團體」實施「義務勞務」以代替處罰的刑事轉

向制度，即屬第 2、3種權利移轉型態。 

二、國外社區服務制度源起 

刑事「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制度，依5世界百科全書所詮釋之意

涵略以：法官為讓犯罪者補償其犯罪對社會的損害，而以更具建設性的方法，變

                                                 
4參見孫本初 (2002)，《治理、政府與國家》，台北：智勝。 
5
參自電子網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ty_service_order，2006/6/27 

 



  

化犯罪者價值思想，並節約政府財政開支，所採取直接讓犯罪者服務社區，以代

替刑罰的一種判刑技術。而其創發6係源起於 1966年的美國阿拉米達郡 Alameda 

County，其原係作為處理交通案件的刑罰，但後來發展十分迅速，適用對象擴及

「白領犯罪」、「少年犯罪」以及「輕微犯罪」，目前大部份西歐國家、美國 1/3

以上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均早已設有本項制度；法國在 1994年生效的

新法典中開始有系統的規定了「社區服務刑」，使之成為重要的監禁刑替代刑；

俄羅斯在 1996年新修訂的刑法典，也借鑒西方的社區服務刑，增加了強制性工作

的新刑罰。德國從 1969年開始引進社區服務處分制度，1975 年正式納入法典中，

其社區服務僅適用於未成年犯罪與代替自由刑的非罰金刑；香港的社會服務令條

例於 1984年正式通過，根據香港《社會服務令條例》規定，法庭可以對 14歲以

上的犯罪人頒布社會服務令7。犯罪人必須在一定時間内，從事不超過 240小時有

益於社會的無報酬工作，以代替刑罰，或者在判處其他刑罰的同時再科處社會服

務令。其社會服務令是一種保安處分性質的輔助性刑事處罰措施，主要用於處罰

較輕微的犯罪。 

英國是社區服務制度實施最具成效的國家，其於 1973年在其《刑事法庭權力

法》中首創了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制度8，迄 1990年有超過 3萬 7千

名人犯接受過社區服務令，該制度透過讓犯罪人從事有益於社會的各種公益勞

                                                 
6以下「社區服務」制度之國外發展歷史，分別參見丁道源 (2002) 《刑事政策學》，臺北：三民書

局以及馮衛國 (2003) ，《行刑社會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7
著名的案例有藝人謝霆鋒於 91 年 10 月 16 日，經審訊後被判「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處

以：履行 240 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認為，謝霆鋒符合判處社會服務令的基本準則（1）為初犯

者；（2）有穩定的家庭背景；（3）工作記錄良好；（4）是受僱人士；（5）已表示某程度的悔意；（6）

再次犯案的機會甚微。裁判官評估謝在案件中參與的程度較輕、扮演的角色較為被動、事件的起源

只是一宗輕微的交通事件，以及較高級法庭曾清楚表明不應視社會服務令為「較輕程度刑罰」的事

實，再慎重考慮到謝的年齡（犯案時只有 21 歲），以及社會上有意見認為年青罪犯應盡量不判以監

獄刑期，因此決定社會服務令是可行的選擇。參自彭興庭(重提社會服務令)，《中國青年報》，

2002/10/23，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08/content_2802284.htm，

2005/12/25。 

8
參 自 王 昕 ( 2 0 0 5 ) ， < 社 會 服 務 令 制 度 探 討 > ，《 中 國 律 師 綱 》

h t t p : / / w w w. c h i n e s e l a w y e r . c o m . c n / p a g e s / 2 0 0 5 - 3 - 2 3 / p 4 2 4 8 3 . h t m l ， 2 0 0 5 / 1 2 / 2 5 



  

動，以彌補其因違法行為而給社會或個人造成的損害。法官根據被告犯罪嚴重程

度以及其主觀惡性大小，判處被告應進行一定時間量的無償性社區勞動。英國法

院對犯人處以社區刑罰的基本理念，除了讓犯罪人在原来的社區環境中學習遵守

法律以便矯正其不法行為外，更希望避免因監禁所造成犯人間的惡性感染。 

而與我國同屬大陸法系國家的中國大陸與日本，有關社區處遇制度的發展，

則頗不一致。在中國大陸方面，刑事執行體制尚不健全，並無專門性的非監禁刑

機構或統一的刑事執行法典9。不過，近年來，已有基層的司法機關開始試行社區

服務計劃，例如 2001 年 5月，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檢察院頒訂《關於實施「社

會服務令」暫行規定》，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檢察機關下

達「社會服務令」，推薦到社會公益性機構，由檢察機關聘用的輔導員對其進行

思想感化教育，並在規定時間內從事有益的無薪工作。檢察機關根據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社會服務期間的工作表現和思想轉變情況，決定是否對其作出不起訴處分

來代替檢控。同樣是在石家莊市長安區，該區法院和檢察院將「辯訴交易」（相

當於我國的認罪協商）引入未成年人審判，在庭審中增加「辯訴雙方定罪、量刑

參與」模式，公訴人、辯護人可以商議對案件如何定罪、量刑。山東省青島市在

審理少年刑事案件時，實行了人格調查制度。對於因一念之差而失足的未成年人，

法院將委託專門人員對他們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等方面

的情況進行調查，確保量刑時更加準確、適當，以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10。 

至於日本，其長期以來保持著最低的犯罪率紀錄，根據統計，其自由刑的適

用，均保持在全部被判刑總人數的 5%以下，90%以上的犯罪人都未進入監獄，而留

在社會上接受「社區矯正處遇」，即使入獄服刑的犯人，很多也被安置在開放式

的設施中服刑；不過，日本的刑事案件，雖然被大量的緩刑、緩起訴、罰金刑等

非監禁處遇吸納，其「保護觀察」與「更生保護」制度也非常建全，但是，其在

                                                 
9
 參見馮衛國 (2003) ，《行刑社會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0參見《中國青年報》，2003/6/18，中國網，「碰撞現行法律、專家呼籲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www.chinagateway.com.cn/chinese/baozhang/5603.htm，2005/8/24。 



  

社區上接受矯正的犯罪人，不論是假釋、緩刑或是未達刑事年齡的未成年人，其

「保護觀察」的基本內容，僅在為被觀察者設定一定的遵守事項，並由專門機構

和人員對其進行監督、輔導和援助，相當於我國的「保護管束」制度，；其「更

生保護」的制度，係屬非強迫性，在於提供被保護者福利性援助的生活指導，如

給予住宿、醫療、職業訓練、心理諮商等服務，相當於我國的「更生保護」制度11，

並無責令犯罪者服務社區以代替刑罰的制度設計。 

三、我國刑事義務勞務制度說明 

目前我國施行中之刑事「義務勞務」制度，分別附麗於「緩起訴」與「緩刑」

制度之下。在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規定方面，根據立法院在 91 年 1 月 17 日

三讀通過，同年 2 月 8 日經總統令公布施行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在考量社會公益，並兼顧保護犯罪被害人權益之前提下，對於已

經具備追訴要件的犯罪，如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

期徒刑以外之罪者，得命被告於 1年以上 3年以下之猶豫期間，保持善行並遵守

或履行 40或 240 小時不等的義務勞務。如被告於猶豫期間內，故意犯他罪，經檢

察官提起公訴，或前犯他罪而於猶豫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未遵守

檢察官所命應遵守或履行之義務勞務者，檢察官得撤銷其緩起訴處分，繼續偵查

或起訴。而在緩刑「義務勞務」制度規定方面，根據立法院在 94 年 1月 7日三讀

通過，在 95年 7 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各地方法院的法官對於受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宣告之緩刑案件，參照緩起訴的規定，亦可將「義務勞

務」等規定，作為緩刑之附加條件，以促使輕微犯罪者改過遷善。 

另外，在緩起訴附帶「義務勞務」方面，按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第 1項

規定，檢察官對被告為緩起訴義務勞務之處分，應得被告同意，且應記明筆錄。

故如適合緩起訴之案件，檢察官訊問後依職權可主動告知被告；被告亦可主動聲

請。檢察官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15日內製作「檢察官執行緩起訴處分命令通知書

」，交由觀護人協調、指定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擔任義務勞務執行機構

                                                 
11參見馮衛國 (2003)，《行刑社會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並督導被告執行。 

而在緩刑附帶「義務勞務」方面，法官諭令被告從事義務勞務，不須得到

被告之同意，緩刑附帶「義務勞務」按照執行程序，應於全案確定後，由法院移

交檢察署，由觀護人接案執行，依刑法第 9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接受「義務

勞務」之被告，在緩刑中並應接受觀護人之保護管束。 

四、國內現有研究資料 

為了瞭解我國刑事「義務勞務」制度在國內的研究情形，筆者在 94 年 10 月

18日進入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於現有的 2900947筆碩博

士論文（含摘要）中，不限欄位輸入關鍵字「義務勞務」，發現連一篇相關著作都

沒有，而再擴大範圍，輸入「緩起訴義務勞務」關鍵字時發現有 35篇著作，而再

就其著作內容，逐一檢閱，與「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之探討，完全不具相關性

者有 3篇。就目前國內與研究具有相關性之 32篇著作，依其研究範圍，槪可歸納

為以下 7 類：（1）以檢察官或法官之膱能為研究內容者有 5 篇。（2）以被害人或

被告的訴訟地位為研究內容者有 5 篇。（3）以輕微案件訴訟制度設計為研究內容

者有 9 篇。（4）以憲法基本權保障為研究內容者有 2 篇。（5）以非營利組織發展

為研究內容者有 1 篇。（6）以刑事處遇政策發展為研究內容者有 7 篇。（7）以整

體司法改革為研究內容者有 3 篇。從以上各類研究的細部內容再做分析，對本研

究有關的「義務勞務」制度立法精神、刑事政策、經濟效益、社會思想等層面，

固有多篇相關著作可以從中擴大省思空間，唯在所有的研究中並無從政府協力治

理觀點，並以我國現行刑事「義務勞務」制度作為單一研究主體或專以一個完整

區域的「義務勞務執行機構」之執行經驗作為研究對象者。 



  

第參章  研究設計 

政府的施政行為能否有效落實，其自依變項之形成，必須系統性地考慮外在

系統環境，以及執行主體、標的團體間所發生的獨立影響力與互相牽動的交錯關

係，有關本項研究的因果變項關係，如下圖：  

 

 

資料來源：參照林水波（1994），<強化政策執行能力之理論建構>與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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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擬服務「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社區」的期待，是否具有一致性與符合

度？（6）本項制度所預設的執行量是否達到預定水準？（7）負責推動本項制度

的各個機關即檢察官、觀護人與義務勞務執行機構間，其彼此間合作關係的程度

如何？ 

而為完成上述觀察，本研究所採取的方法，主要包括「既有資料分析」與「深

度訪談」兩大項：（1）既有資料分析：本研究除廣為搜尋國內外官方與民間網站，

比較分析我國「義務勞務」制度發展之相關指標與良寙，並將依我國官方所出版

對「義務勞務」制度發展的研究專書，即 92年 9月 1日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出版

的《偵查中試辦社區處遇之研究》以及 93年 7月法務部出版的《緩起訴義務勞務

案例選輯》二本文獻，就「義務勞務」制度在建構與發展中，所產生的「執行效

益」與「執行問題」為構面做制度上的進一步分析。（2）深度訪談：我國刑事義

務勞務制度的執行動線規劃，係由觀護人將犯罪人轉介至執行機構執行義務勞

務，因此本項制度的參與者，至少包括了「觀護人」、「犯罪人」與「執行機構」

三個體系，雖然上開文獻，已從「犯罪人」與「觀護人」觀點，對義務勞務（社

區處遇）制度的執行狀況、執行效益與檢討建議等方面作了具體的研究與介紹。

然而其執行內涵，在地域上偏向於臺北的都會經驗，在研究對象上則偏向於犯罪

人與觀護人的經驗感受，且均係屬於官方所發表之技術報告。為補充現有的實證

研究資料不足，並加深及廣化對我國刑事「義務勞務」制度可能產生各種效益與

問題的瞭解，本研究乃按《偵查中試辦社區處遇之研究》乙書所述執行機構區域

資源特性與刑事訴訟法法定機構的分類，採取「最大變異數」策略12，對刑事「義

務勞務」的第三地與第三政策參與者，即基隆地檢署，擇定 5 個具有不同屬性，

且擁有較多執行經驗的「社區」與「公益團體」(詳如附表)，在 94 年 11 月間分

別進行 1 個小時以上的深度訪談，並融合上開既有資料比對、分析，以期提昇本

研究的信、效度。 

                                                 
12

 參自潘淑滿（2005），《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出版社出版。 

 



  

第肆章  結論與建議 

由以上各章，對於我國刑事「義務勞務」制度相關理論的探索以及實證經驗

的分析，最後謹依「研究發現」、「政策建議」二個單元，作成本項研究的結論與

建議。 

一、研究發現 

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係國內新創之刑事制度，從協力治理觀點切入，

針對本文在研究架構上所設定七個問題的回答上，有以下研究發現： 

一、目前國內社會公民參與與社區意識條件的成熟度，能否接納輕微犯罪人進入

社區從事義務勞務？ 

近年來，國內隨著民主法治環境的穩固建立，第三部門的興起，如雨後

春筍，尤其是志願服務法於 90 年 1 月 20 日頒布施行以來，國內志願服務工

作蓬勃發展，根據內政部進行調查13，截至 93年 5月為止，已有將近 40萬人

登記加入志願服務團隊。93年間已服務時數達 552萬 8,318 小時；我國刑事

「義務勞務」制度在此新的公共行政氛圍中建立，可謂正是時候，在客觀的

數據上，自 92 年迄 94 年間，全國已有近六千名犯罪人成功地在社會上完成

「義務勞務」處遇，其對社會所付出的勞力，總共亦約有 26 萬小時，如就案

件執行的成功率而言（註：以完成時數計算），則有 87.55%，高過英國的 80%。

另就本研究實地訪談結果，檢察機關將犯罪人投入社區，與社區在公益夥伴

的平行關係中，透過充分的授權、讓其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去運作司法處遇的

輕微案件，再由觀護人擔任引導社區執行方向的價值指標以及協助解決疑難

雜症的法律後盾，這樣的操作結果，就目前社會對義務勞務人力「供過於求」

的狀況看來，整個政策的設計，確實能夠達到降低政府成本，提昇社群效益，

將「將司法阻力化為社會助力」的功能，且從這幾年來的實驗結果，亦體現

了我國公民社會與社區意識理念的成熟度。 

                                                 

13
參自內政部全球志願服務資訊網 http://vol.moi.gov.tw/now.aspx2006/07/10。 

 



  

二、義務勞務執行機構經過政策的配合推行後能否認同義務勞務制度所預設的刑

事機轉價值？ 

刑罰係最嚴厲的法律制裁手段，其所帶來的痛苦極為重大，科予刑罰，

不只傷害犯罪者，也會造成國力傷害，故應在最合理及最小限度下方得為之。

但如一味原諒、縱容，不加以處罰，則有昧於社會公義，引人脫法為惡之弊，

「義務勞務」制度的設計，在不破壞社會固有結構的原則下，將司法教化功

能隱逸在刑事處罰之中，使司法的正義性與威嚇性在人權與尊嚴之間維持衡

平關係，實屬處理輕微犯罪問題的最適刑種，這樣的觀念，不但在我國官方

的文獻中多所記載以及在本研究的實地訪談經驗中，一再被證實。從加拿大

的社區服務計畫，犯罪人在法定的社區服務時數結束之後，留下來繼續服務，

成為真正的志願服務者；法國有媒體將犯罪人服務社區的感人故事拍成電影

或寫成記敘文學，在社會上溫馨傳頌等事實，都可以得到輝映。 

三、本項制度內容在經過一段期間的實施後，是否猶然繼續存在正常運作？ 

91年 2 月制度實施以來迄 94年底截止，檢察官命緩起訴處分被告義務

勞務之數據，在制度上路第一年，358人，第二年 1,964人，第三年 2,290

人，第四年 2,043人；參加義務勞務執行機構之數據，92年有 421家，93年

有 579家，94 年有 625家看來，本項制度之運作似乎正平穩地繼續成長，但

如比較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之全部數據，令被告義務勞務的數字僅占其中

8.3%，同時在官方文獻「緩起訴義務勞務案例選輯」乙書有關執行問題分析

中亦顯示：「各地檢署發交義務勞務之案件太少，政策落實尚有努力空間。」

本研究訪談結果：「被告人太少，沒有辦法有凝聚力，義務勞務內容沒有辦法

做持續性的安排，或安排要一個有主題的工作，專門給義務勞務的人來做，

教化功能就沒有辦法做太好的發揮。」以及基隆地檢署因為案件來源長期不

足與不穩定，雖然與 22個公益團體、社區簽定了義務勞務執行的合作關係，

觀護人為維持與社區、公益團體穩定的勞務提供合作模式，而僅能集中與少

數機構持續維持正常的運作關係等現象觀察，本項制度雖然具有存在性，但

政策執行的幅度郤不甚理想。 



  

四、本項政策的參與者，包括觀護人、義務勞務執行機構、犯罪人對政策內容的

順服程度如何？ 

在義務勞務執行機構方面：其參與本項政府政策的動機頗為積極、正面。

在本研究訪談中，有社區負責人表示：「我們很希望能跟地檢署合作，再擴大

服務的效能。地方跟政府合作，讓居民參與政府的施政，對政府跟地方都會

提昇，我們社區在做地方俚語教學，有一句話叫：「藤無樹，怎自附？」，意

思是，藤如果沒有樹讓它爬，它再會長，都長不高，所以政府要能扮演樹的

角色，提供機會，讓老百姓替政府做事，如果老百姓想做事，沒有途徑，也

不知道怎麼出力！」而在觀護人方面：我國專職觀護人為司法行政類科高考

及格，就組織編制而言：除每一個地檢署有一位主任觀護人主管編制為 10職

等以外，一般觀護人職務編制全部為 7至 9職等，除無法制上適當的科層組

織與專業分組或分工，升遷管道更是狹窄，就臺北地檢署而言，目前有 12名

觀護人，其中一半，即 6名觀護人早已超過九職等五級年功俸；而就業務職

掌而言：截至 94年底全國實際辦案之專職觀護人僅 186人，其所負責的成年

觀護業務，就保護管束單項業務量而言，截至 94年底計算，全部受保護管束

案件為 25,485 人，緩起訴社區處遇新收案件總計 3,088人，在法律宣導部份，

從反毒、反賄、青少年法治宣導、社區生活營等工作的辦理，其具體的工作

量更是難以細數。舉凡以上觀護人工作條件的客觀狀況，如不予以調整、因

應，對其全心配合「義務勞務」政策的推動，均有負面影響。 

最後，有關犯罪人方面：從 91年 2月至 94年底法務部統計數據顯示。

緩起訴義務勞務案件時數未完成率為 12.45%，緩起訴社區處遇（含義務勞務

與保護被害人與預防再犯命令）案件撤銷率為 11.4%，全部緩起訴處分的撒

銷率為 6.4%，如再比較同一時期緩刑案件的撤銷率 7.5%，重刑犯假釋撤銷率

的 26%，對於輕微案件的寬容與教化效果，顯然有較好的政策回饋，但因「義

務勞務」案件的撤銷率高達一般緩起訴案件的兩倍，這似乎已影響到檢察官

運用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的意願，如何改善，亦待深思！ 

五、政策服務團體，即本項制度的推動，與所擬服務「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



  

社區」的期待，是否具有一致性與符合度？ 

目前與檢察機關合作的「義務勞務」執行機構，多能肯定政府本項政策

的立意，且經過數年來的合作結果，效果亦多屬正面，但從官方文獻記載，

亦或本研究之訪談結果，在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仍有「被告人力篩選不當」，

「執行時數與履行期間之細部規劃欠缺」以及「社會安全保險措施不足」等

問題存在，不但影響執行的成功率，無法達到訴訟經濟之政策目標，更容易

危及執行機構的安全與觀感以及整體的服務情境與動力，在美國即有學者提

出警告：雖然社區服務的好處可以讓犯罪人直接服務自己的社區，降低監獄

人滿為患的壓力和節約監獄成本，但是，如果社區服務安排不當，反而會導

致犯罪人的挫折感和造成其與社區間的衝突，徒然浪費時間和資源，更嚴重

的是反而形成鬆弛社會控制網的潛在危機。因此，為避免本項制度的執行活

動陷入混亂，影響政策推動的普及性，以上各種情形，均有重新檢討改進之

必要。 

六、本項制度所預設的執行量是否達到預定水準？ 

根據法務部的政策規劃，原希望透過緩起訴制度吸納每年近 10 萬件判

決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案件，以降低法院案件負擔並實現社會公義與

預防再犯的效果，但參照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檢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之情

形顯然偏低，且命緩起訴處分被告執行「義務勞務」的比率只占 8.3%，另就

近 5年來，地方法院裁判確定人數觀察，雖然自 91年 2月緩起訴制度上路之

後，法院受理的整體案件雖有微幅下滑的趨勢，但其所受理的案件，超過七

成還是判決六月以下徒刑的輕微案件，且下降的比率集中在「罰金」類案件，

易言之，緩起訴制度的上路，且對當初政策規劃，希望能同時降低監獄人犯

壓力，並無實質幫助。 

七、負責推動本項制度的各個機關即檢察官、觀護人與義務勞務執行機構間，其

彼此間合作關係的程度如何？ 

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推行以來，在官方文獻與本研究訪談結果，



  

從 92 年到 94 年不同的時間點觀察，仍均存在有「義務勞務人力選派不足、

人員篩選不當與執行時數與履行期間之諭知不利於執行」等問題，未能有效

解決，顯示，法務部政策指導與檢察官、觀護人間的認知或溝通關係仍有距

離，將來，在附條件緩刑的運作上，檢察機關與法院並非隸屬同一機關，且

其間並無縱向的行政督導關係，其間的溝通，將更顯困難。因此，在刑法與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均無由觀護人負責掌控義務勞務時程與義務勞務機構之

指定明文時，檢察機關訂定「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分作業要點」，為「義務

勞務」之執行流程，作行政指導，讓整個作業程序，有所遵循，在作業上尚

有不一致之情況發生，若爾後在緩刑確定後移付執行之時程更不易精確掌

握，且法無明文由觀護人主導「義務勞務」執行機構之指定作業的情況下，

法官不願配合檢察機關作業，釋出指定執行機構與履行期間之權利，於裁判

中逕行指定執行機構與履行期間，則將可能造成該受指定執行「義務勞務」

機構無配合執行意願、聯繫協調時間過長、當時無該項義務勞務之內容或需

要，致生非可歸責於受判決人之延遲，甚至發生無法執行之狀況，而使整個

執行活動陷入混亂，亟待因應。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政府改造要能有效達成，14學者認為有五項重要策略，而其中最關鍵的是「顧

客策略」，而最難達成的又是「文化策略」，亦即在政府的政策變革中，最必須注

意、著力的，莫過於要滿足內外顧客的需求與型塑組織內部接受變革的有利氣候，

因此，在體認「義務勞務」的司法改革價值之後，有關其各方面問題的解決，基於

「目標管理」的理念，本研究擬從「顧客與文化策略」的層面，提出最應優先處理 

的幾項問題與建議，憑供參考！ 

一、打破重刑犯才是政府恢復法律秩序重要整頓目標的刑事政策迷思 

日本長期以來保持著世界上最低的犯罪率紀錄，在研究上，與其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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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政策基本動向有關，根據統計，多年來日本自由刑的適用，均保持在

全部被判刑總人數的 5%以下，90%以上的犯罪人都未進入監獄，而留在社會

上接受「社區矯正處遇」，即使入獄服刑的犯人，很多也被安置在開放式的

設施中服刑；大陸法系的先趨國德國，社區服務除適用於未成年犯罪，並適

用於代替自由刑的非罰金刑，規定一天的監禁可以轉換成 6 小時的社區服

務，在 1982 年至 1990年間，因為代替刑的轉向措施，少年犯監禁的比例減

少了 50%，成人犯監禁比例也從 39,000名降低到 33,000名，為其節省大幅

的監獄支出；在英國，雖然只有大約 80%的犯罪人能順利完成社區服務，另

外 20%的犯罪人因為未能遵守規定完成社區服務，而被送回法院改判其他刑

罰，然而，因為英國政府統計社區服務處罰的經費支出，只有在監服刑犯罪

人的 1/10，因此，在英國刑事制度的實踐上，社區服務的適用比率一直在穩

定上升；在澳洲，如犯罪人無力支付刑事罰金時，也可以社區服務的方式替

代罰金之繳納，如犯罪人違反社區服務令，被重新回歸法院審判。法院有時

也會給違反社區服務令者再一次機會或警告；在美國俄亥俄州，學者研究指

出：為了讓法院更有創造性，回應制度需求，最好有專庭集中審理「社區服

務」案件；由以上資料顯示，世界先進國家，多想盡辦法，借助社區服務的

刑罰轉向機制，解決其國內沉苛的犯罪與獄政問題。而其上開制度上的特殊

設計或考量，都可以作為我國在刑事制度立法上的借鏡。 

尤其在我國，以往的司法處置焦點都放在重刑犯身上，認為危害社會安

全的重刑犯才是政府恢復法律秩序的重要整頓目標，本研究認為，對國內犯

罪問題之解決，似乎應跳脫傳統窠臼，從反向思考解決國內犯罪問題的徵結，

或許不在「重刑犯罪」身上，而是在「輕微犯罪案件」身上，除了按照目前

國內偵審案件總量，輕微案件占了絕對的多數，在司法機關案件負擔的因果

關係上，係屬絆住重大案件偵審進度，令司法機關無法即時回應民眾法律情

感需求的原兇以外，（1）輕微案件犯罪者之犯罪習性通常較低，解決一個輕

微犯罪案件的成功或然率高於重刑犯，換言之，把國家資源與問題焦點放在

輕微犯罪的處理上，較具有效性。（2）輕微犯罪案件因多不具犯罪惡習，可



  

以具有彈性的代替性社區服務處置，其成效不但是降低國家財政成本，同時

也可以是增加社會人力效益。 

二、揭示「義務勞務制度」之多元法價值，強化檢察機關政策執行動機 

目前政府對於刑事案件之處理，所採取「重罪從重、輕罪從輕」寬嚴並

濟的兩極化刑事政策，在屬於輕微刑事案件之範疇上，檢察機關有「職權不

起訴」、「緩起訴（義務勞務）」與「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三種處理選項，若依

行政成本而言，「職權不起訴」在檢察官完成處分後，案件即告脫離，行政成

本為最低，「緩起訴（義務勞務）」在檢察官完成處分後，不須經過審判系統

，即可由內部之觀護部門，依被告所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要求其配合完成

，行政成本次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須經審判系統作成判決後，才能依判

決之內容予以執行，行政成本為最高；而若依行政效能而言，「職權不起訴」

，雖蘊涵有「鼓勵自新」與「訟訴經濟」效能，不過，卻欠缺「社會教化」

、「社會補償（或社會公義）」與「預防再犯」之法價值，申言之，犯罪者不

需接受犯罪矯治或付出傷害社會的代價，且一經職權不起訴，被告是否確保

善行，即不受拘束，有讓社會控制網出現鬆弛的潛在危機，在刑事政策的價

值上，具有相當的缺陷；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其判決結果可能是「緩刑

」、「拘役」或「罰金」，雖蘊涵有「鼓勵自新」、「社會補償（或社會公義）」

或「預防再犯」(註：指單純緩刑部份)、「社會教化」(註：指緩刑附帶義務

勞務部份)功能，不過在「訟訴經濟」價值的落實上，即顯薄弱，換言之，不

具爭議性之輕微犯罪，歷經「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審判」等冗長訟訴程序

與訴訟資源耗費，被告僅可能被宣告不須經過監禁之輕刑而已；而緩起訴制

度將輕微案件攔截在檢察機關之前，不須移付審理，不但可以達到「訴訟經

濟」的目的，而且透過義務勞務之執行，讓輕微犯罪者從「社會教化」的管

道，以「社會補償（或社會公義）」的方式，免除刑罰，又可達到「鼓勵自新

」的目標，另外，透過撤銷緩起訴的機制，制約被告的再犯心理，復可讓犯

罪人不敢再犯，而達到「預防再犯」的效果，實已兼容併蓄「鼓勵自新」、「

訴訟經濟」、「社會教化」、「社會補償（或社會公義）」、「預防再犯」等不同層



  

面法價值之追求。 

不過，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在輕罪刑事處遇的司法改革工程中，屬於「

低成本、高效能」之制度設計與將「司法的阻力」轉化為「社會的助力」的

高度創意與附加價值，由法務部的法務統計數據指標看來，似乎尚未得到檢

察機關的完全認同（將來法官的運用情形尚屬未知），因此，本研究認為，法

務部應可遴選適當人員，組成宣導團隊，以公共政策執行角度，以及對於緩

起訴義務勞務制度推動背後所蘊涵的多元政策意義，向全國檢察機關強力行

銷，以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激化政策自動執行之延展效果。 

三、加強觀護人公務角色上的客觀條件，強化制度社會行銷效益 

政府公共關係的營造，不只是「宣傳」或「解釋」的單向傳播，它是一

種雙向溝通的過程，透過政府與社會雙向的交流，促進彼此間相互瞭解與有

效的合作關係，才能有效的改善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長期以來，司法機

關與社會的互動管道與關係，都只有建立在單軌的偵、審法庭活動上，而法

庭礙於案件負荷、追求社會公義與平亭曲直的執法性格，在民眾無法充分表

達意見與勢必有一方敗訴的狀況下，司法機關的民眾滿意度調查，向來低迷

不振，緩起訴「義務勞務」制度，提供第三管道，經由擅長社會工作的觀護

人，直接進入社區，經營政府與社會的雙贏關係，其優異的政策行銷與執行

效果，從媒體邇來一連串的正向報導，可見一斑，但由目前觀護人的公務角

色上，不論是科層組織編制或者是業務職掌的客觀條件，對其全心配合「義

務勞務」政策的推動，均有負面影響，宜予檢討更張。 

四、義務勞務案源的篩選、管制作業，應予加強 

按我國刑法與刑事訴訟制度，是否予以犯罪人「義務勞務」之處分，均

不須進行事先調查、評估，此種訴訟設計，固可節約司法成本，縮短民眾官

司纏身的不安時程，但如對被告個人背景資料欠缺嚴格的調查、篩選，容易

讓15高再犯危險或低反省能力的被告進入義務勞務體系，影響執行機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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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癮、智障或中度以上殘障。（２）有前科，尤其屬暴力犯罪或重大案件之前科者。（３）有黑道

1 法務部 



  

與觀感，最後，導致義務勞務制度之失敗，因此，除了法官、檢察官在偵審

中，對被告前科素行，應詳加瞭解，嚴予篩選素行不良之個案外，觀護人在

轉介義務勞務個案前，更應厲行個案面談，確實瞭解、掌握個案特性並進行

「勤前教育學程」，增加受處分人的法律認知與責任感，在受處分人執行義務

勞務期間，更應加強查訪，以做為義務勞務執行機構有力的精神後盾。 

五、義務勞務執行時數、履行期間之細部規範應予補強 

有關義務勞務期間與時數之妥當性，按本項制度執行最具實務經驗的英國

，其所規定「社區服務時間必須在服務令中明確規定，犯罪人第一次勞動應

在服務令下達後 10 天内進行，每周勞動時間不得少於 5 小時，但不能超過

21 小時，所有的勞動必須在 12 個月內完成，只有經過申請獲得法院批准才

能延長，犯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違例情况將被記錄在案。記錄不能超

過三次。否則就會被撤銷社區服務，處以刑罰。」等規定，頗具參考價值，

參諸我國現行法令，有關義務勞務執行之起迄與中繼期間，尚無細部規範，

且此項立法上的不足，亦已形成目前「義務勞務」制度在執行上的重大困擾

，因此，本研究認為，有關義務勞務執行機構的指定、相關作業流程，宜推

動修法，明確授權觀護人於受案後，指定受處分人於相當時日內向觀護人或

指定機構報到，接受「勤前教育」或進行義務勞務，而每週最少之義務勞務

時數，依我國國情及本項研究訪談機構之建議，則認以每週至少 4 小時為適

當，如受處分人無正當理由，而未能按時接受義務勞務之執行，或執行上出

現重大違規，經過三次以上書面告誡仍未能改善者，則得予以撤銷原處分或

緩刑之宣告。而在尚未完成修法之前，宜儘速增修「檢察機關辦理緩起訴處

分作業要點」，以符實務需求。 

六、應針對各執行機構安全顧慮需求，提供安全保險 

綜合本研究以及法務部在 93年 7月出版之《緩起訴義務勞務案例選輯》

                                                                                                                                               

背景或刺青者。（４）個性特質怪異者，如第三性公關或變性人。（５）被告無服務意願者。（６）

戶籍或現居地、工作地非在所轄地區，執行顯有困難。（７）即將入伍服役，有無法執行之虞者。 



  

官方文獻，觀護人與執行機構對於被告執行上的安全疑慮一直存在，本研究

認為，不論從「顧客導向」或「風險管理」的角度觀察，各地方法院署，應

針對合作機構的安全特性與需求，利用緩起訴處分金，主動提供各執行機構

相關的安全保險服務，此不但可以消除觀護人與執行機構在安全上的疑慮，

使其樂於推動、提供服務機會，以完成受處分人「社會教化」之刑事政策目

標，並免於日後萬一真有不幸事故發生，政府可能招受責難的風險。 

七、將「義務勞務」正名為「社區服務」或「社會服務令」制度，與世界同軌 

國外刑事「社區服務」之原文為「community service」或「the community 

service order」，意指法官為讓犯罪者補償其犯罪對社會的損害，而以更

具建設性的方法，變化犯罪者價值思想，並節約政府財政開支，所採取直接

讓犯罪者服務社區，以代替刑罰的一種判刑技術。我國為了厲行司法行政

革新，強化輕微案件的快速處理機制，從 90 年 11 月 29 日法務部

邀集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規劃推動「檢察官職權不起訴執行社區

處遇」計劃，即讓「社區服務」制度的試行機制，在國內首次展

開，但尚未正式定名；直到制度在立法院正式立法，所使用的法

規名稱係為「義務勞務」，若以英文直譯，應為「 Voluntary 

service」，意指志願性的無償服務，不過在司法院的官方網站，

有關「義務勞務」的英文法規譯名，則仍採「「community service」，

吾人以為，以「義務勞務」命名，非但未能與世界同軌，且被處罰刑事被告

所從事者為「非志願性」勞務，與「志願性無償服務」之服務模式，亦屬有

別，國內以「義務勞務」定名犯罪人在社會上所服之勞務，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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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機構一覽表 

編

號 

機構名稱 機構

所在

地 

區堿 

資源 

特性 

法定

機關

分類 

受訪人

姓名 

性

別 

職

稱 

年

齡 

學

歷 

訪談

日期 

1 基隆市文

安社區發

展協會 

基 隆

市 仁

愛區 

類 似 都

會、海岸

型 

社區 李 隆 進

先生 

男 總

幹

事 

51

歲 

高

中 

94/11

/8 

2 財團法人

基隆市脊

髓損傷者

協會 

基 隆

市 中

正 區 

海岸型 公益

團體 

張 愛 梅

小姐 

女 總

幹

事 

34

歲 

二

專 

94/11

/8 

3 基隆市書

院社區發

展協會 

基 隆

市 仁

愛 區 

山林型 社區 呂 秋 莤

女士 

女 理

事

長 

47

歲 

高

中 

94/11

/10 

4 基隆市富

民社區發

展協會 

基 隆

市 七

堵 區 

類 似 農

村型 

社區 黃 加 和

先生 

男 理

事

長 

47

歲 

高

中 

94/11

/22 

5 財團法人

基隆市私

立博愛仁

愛之家 

基 隆

市 暖

暖 區 

類 似 山

林、農村

型 

公益

團體 

湯 貴 珍

女士 

女 社

工

組

長 

46

歲 

大

學 

94/11

/30 

※以上機構同意完全公開受訪機構、人員與受訪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